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PAPER_NUMBER]中山市人民政府五桂山街道办事处
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
粤中五桂山处罚催字（2025）23号
名称：泸州巨匠劳务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502MA642WX77X
法定代表人：唐万强
地址：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玄滩镇玄毗街
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REASON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LEGAL_NAME_DETAIL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DATE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_N_NUM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ARRIVE_DATE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PERFORM_TERM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PERFORM_CONTENT]因你（单位）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、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”的规定，于2025年8月27日对你（单位）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中五桂山处罚罚字（2025）23号），已于2025年8月30日送达你（单位），要求你（单位）于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（¥500000）缴纳至指定银行，而你（单位）逾期未履行该义务。
现催告如下：
1.请你（单位）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；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请在该期限内向本机关提出。
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FORCE_CONTENT]2.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：谭铁昌（19120596014）、凌洁（19120596002）
联系电话：0760-89911863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三楼



中山市人民政府五桂山街道办事处
（印章）
[bookmark: seal_time]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受送达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	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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